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关于研究生请假的规定

（2015年8月31日研究生部办公会通过并颁布实施，

2017年6月29日研究生部办公会修订）

根据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管理规定》，为了规范研究生的请假管理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（一）研究生须自觉遵守学习纪律，按时参加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科研活动，因故不能参加者，必须办理请假手续。

（二）凡因事、因病、因公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入学、报到注册，不能参加考勤范围内的活动的学生，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。

（三）请假类别：包括病假、事假、公假三种。

1．病假。研究生因本人身体健康原因无法参加教学活动，可请病假。

2．事假。因本人、家庭的重大事件无法参加教学活动，可请事假。

3．公假。因参加省、市及本院组织的重大活动或因本院或导师公派参加会议、合作研究、科研课题等，无法按时参加教学活动，可请公假。

（四）研究生请假应到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（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）领《请假单》，或从研究生院网站上下载并填写完整，同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。经审查准假后，将请假单一份交教务处（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）作考勤记录，另一份交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（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）备案。假期满后，研究生须及时到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（招生办公室）和教务处（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）销假，如需续假，应办理续假手续。

请假后须外出的，还应认真阅读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外出安全注意事项》。

（五）因故不能按时报到的新生，必须事先向研究生院招生办提交书面申请延期报到，请假一般不超过两周，未经同意，逾期不报到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，并报教育部备案。

（六）研究生在节假日寒暑假结束后必须按时返校，每学期开学时必须按时办理注册手续。因故不能按时注册者，须事先请假，不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者以旷课论处，旷课数按教学计划实际上课数计算。未办理注册手续而导致的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（七）研究生请病假须由院医务室确认。如遇突发急病等特殊情况，不能事前请假者，应当及时持有关证明补假。研究生在一学期内请病假累计35天以上者，必须休学。

（八）研究生一般不得请事假。如确有特殊情况，要从严掌握。必须事先提出书面申请并亲自办理请假手续。请假1天以内的，由班主任审批；请假2天的，经班主任、教务处（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）、学生工作处（招生办公室）审批；请假3天以上的由班主任、教务处（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）、学生工作处（招生办公室）及研究生院院长审批。研究生在一学期内单次请事假15天以上者、一学期内累计请事假35天以上者，必须休学。

（九）学生因公请假的，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，并经导师同意，报教务处（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）、 学生工作处（招生办公室）审批。因公请假7天以上的，还需研究生院院长审批。学生应严格按照请假的日期和天数执行，返校后及时销假。

（十）不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离院者、请假期满未办理续假手续或未获批准而擅自缺勤、缺课、缺考者，均以旷课、旷考论处。对旷课、旷考的研究生给予批评教育，并根据情节和本人认错态度，按研究生院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。

（十一）请假理由必须真实，严禁弄虚作假、编造理由，对有此类行为者，一经查实，将按规定严肃处理。

（十二）本规定所称“以上”“以下”，包括本级、本数。所指天数均指日历天数。所指“累计”从初次请假算起。

（十三）本规定由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（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）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